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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涉及枣庄市情况公示（第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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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
镇庄头村，潍焦集团化
工厂将污水排到田地
里，向当地反映过没有
得到解决。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
东李庄村地里面，有数家
大棚（养鸭、养鸡、养猪、养
狐狸的），离村里太近，污
水粪便未经处理排到田间
地头，并反映苍蝇太多。

枣庄市滕州市新兴
南路多家烧烤店油烟外
排，影响附近居民。

枣庄市滕州市洪绪
镇安庄村东的老垃圾处
理厂，目前还有 1 万多
吨垃圾未处理，夜晚和
凌晨气味尤其刺鼻，垃
圾渗滤液已经渗漏到土
壤里。

1.枣庄市峄城区下
达了禁止焚烧秸秆的通
知，麦秆堆放到沟壑里
面，下雨麦秆烂了导致
水污染。2.峄城区中心
峄城大沙河，垃圾污染
严重，二月份到三月份
水体泛红有臭味，怀疑
上游有企业偷排。3.台
儿庄区东面 S102 省道
旁边有家丰源化工厂，
晚上偷排刺鼻的酸味。
4.台儿庄区东面长安路
南侧和 S102 省道交叉
处，有一台儿庄造纸
厂,打深井排污水。

枣庄市环保局违反
法律规定，与枣庄市环
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存在利益关系，对排污
企业处罚标准不一，任
性执法，选择性执法，
对有些企业，超出排污
标准 0.3 倍以下均不予
处罚，却对山东宏之祥
热力有限公司超标0.09
倍便予以处罚。

枣庄市薛城区城市
管理部门不作为，市内有
大量大型户外广告牌（高
炮）无任何审批手续，设
置无序，破坏城市规划，
损毁绿化带，破坏生态环
境。其中，光明大道 28
个、长江路12个。

1.举报枣庄市海象
纸业有限公司涉嫌未批
先建，非法享受增值税
即征即退政策。2.举报
枣庄市环保局及其下属
区 （市） 环保局对环境
违法企业不征收排污
费。3.举报枣庄市环保
局为兖矿鲁南化肥厂、
滕州大宗煤矸石发电有
限公司等企业出具虚假
环保证明，帮助企业骗
取贷款及争取退税政
策。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
圩子村有私自占用耕地养
鸡场，臭气熏天，养鸡户存
在违法乱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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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8月16日，薛城区政府组织环保、邹坞镇等单位、部门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如下：1.近期由于雨水量较大，致使潍焦集团薛城能源有限公司外薛能一路管网
破裂，泄洪受阻，农田进水，致使农田农作物受损。2.潍焦集团煤仓没有封闭，且没有采取
防流失措施，经雨水冲刷，煤仓煤炭流入农田，导致农田地表发黑。3.潍焦集团厂区内雨
污分流系统不完备，化产区围堰较低，有的地方还未建设，厂内初期雨水未收集直接进入
了雨水管网。

8月16日，薛城区组织周营镇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当天
下午排查发现养殖户28家，其中养猪20家，养鸡1家，养鸭6家，养狐狸1家，8月17
日，工作组继续深入到东李庄进行全面排查，又排查出4家。

8月16日，滕州市组织行政综合执法局等单位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新兴南路原有夜市烧烤店17家，滕州市先后组织专项整治26次，进行整治，但仍
有部分经营户违法经营。在8月16日晚上检查时发现有7家烧烤店炉具油烟净化装置未
运行。

8月16日，滕州市组织综合执法局、洪绪镇等单位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
关情况如下：群众反映为市老垃圾处理场，目前遗留未处理生活垃圾约1.1万方。

8月16日，峄城区组织农业等部门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峄城区全区共发现存在堆放秸秆沟渠33处，涉及底阁镇、峨山镇、吴林街道、阴平镇、

古邵镇5个镇街，废弃秸秆主要位于田间地头、灌溉沟壑内，沟壑内存水主要来源于雨水，
用于日常农业灌溉，这些沟壑并没有同峄城大沙河主河道和支流相联通，沟壑内水未流入
大沙河及其支流。2.峄城区沙河城区段河面有垃圾漂浮；区环保局对城区沙河上游进行了
沿岸排查，未发现辖区范围内河道上游存在畜禽养殖及企业污水排水口情况，河水也无明
显色度及臭味。

8月16日，台儿庄区政府组织环保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1.对丰元化学有限公司全部7条草酸生产线逐一排查，1#、2#线未生产，3#、4#、5#、
6#、7#生产线正常生产；查阅企业2016年1月至今治污设施运行记录，企业废气处理设施
运行正常；监测人员对该企业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进行现场监测：锅炉废气中二氧化硫
浓度为25mg/m3.氮氧化物为146mg/m3；生产尾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为132mg/m3.氮氧化物
为7mg/m3；无组织排放厂界氮氧化物浓度为0.061mg/m3，均符合国家相关排放标准。经
过查阅企业2016年1月至2017年8月16日烟气监测在线历史数据，未发现有日均值超标
情况。2.举报信反映的企业是山东荣华纸业有限公司。8月16日17：00，台儿庄区现场调
查组对该企业进行地毯式全面勘查。在公司原料库房中部发现一眼取水井，用于变电室水
冷空调供水。当日22:00，区环保局监测人员对井口进行现场开挖取证，提取水井浅层水、
深层水两个水样进行监测，经过监测，浅层水PH为7.23mg/L、高锰酸盐指数2.7mg/L、氨
氮浓度0.122mg/L，深层水pH为7.24mg/L、高锰酸盐指数2.5mg/L、氨氮浓度0.084mg/
L，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III类标准。企业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取水方案和台儿庄
区水务局批复文件规定企业取水水源类型为地表水、自来水和中水，该企业未依照批准的
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属于非法取水。经调阅企业用水资料，对其新鲜用水和废水排放
进行核实，企业新鲜水来源为地表水、蒸汽冷凝水、自来水、自备井水，废水排放到枣庄市丰
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理。2017 年 1-7 月份，地表水总量 193175 方，蒸汽冷凝水
75043方，自来水25954方，自备井水571733方，总用水量865905方；废水排放量822655
方，生产水使用过程中消耗、蒸发约5%（43300方），排放总量与污水处理厂接收的废水量
基本一致，不存在深井排放污水行为。

1.枣庄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前身是1994年10月市环保局下属事业单位市环
境监测站筹资建设的，与市环境监测站合署办公。2015年12月30日，根据市政府《关于
部门所属中介机构和中介服务企业脱钩改制实施方案》，经市国资委核准，将其主管部门
由枣庄市环境监测站变更为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并将国有产权无偿划转，与市环
保局和市环境监测站正式脱钩。因为工作需要，枣庄市环保局从枣庄市环境科研所先后
借用了部分工作人员，目前还借用12名工作人员。

2.枣庄市环保局一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对违法企业进行处罚。对超标0.3倍以下的
企业也是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进行行政处罚，并不是不予处罚。2016年3月16
日，山东联合王晁水泥有限公司因外排废气氮氧化物浓度为496mg/m3（标准为400mg/
m3），超标0.24倍，枣庄市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的规
定，给予罚款10万元（枣环罚字[2016]第2号）。枣庄市环保局没有对山东宏之祥热力有
限公司超标0.09倍进行处罚，而是2016年—2017年先后3次对山东宏之祥热力有限公
司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违法污染物进行了处罚。该企业已对上述处罚案件于2017年
5月10日、6月6日分别提起了诉讼，进入了司法程序。

8月16日，薛城区组织城管局等部门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市内共有大型立柱广告74个，其中有审批手续的52个，无审批手续的22个。其中，
光明大道薛城段两侧共有大型立柱广告42个，其中有审批手续的33个，无审批手续的9
个；长江路两侧共有大型立柱广告10个，其中有审批手续的2个，无审批手续的8个。

8月16日，薛城区组织环保、邹坞镇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1.枣庄市海象纸业有限公司前身为枣庄市榴园纸业有限公司，2007年2月，9万吨/年
纱管纸生产项目获得省环保厅环评审批（鲁环审〔2007〕26号）；2008年5月，枣庄市榴园纸
业有限公司更改为现有名称，企业地点位于薛城区邹坞镇西邹坞村。2008年8月企业开
始建设，2013年10月建成，2014年8月竣工验收（鲁环验〔2014〕152号）。2015年10月，
该公司又实施了二期 9 万吨/年（3200mm 型）纱管纸生产项目，该项目属于违规建设项
目。2015年12月，山东省开展清理违规建设项目专项行动中，该企业按照相关要求上报
为山东省政府清理违规建设项目清单后停止建设，2016年4月获得枣庄市环保局环评审
批（枣环行审字〔2016〕2号）后重新启动建设，2017年4月建成投产，总产能达到18万吨/
年。2017年7月10日，区环保局对枣庄市海象纸业有限公司强化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存
在未经审批擅自建设一台35T/h循环硫化床锅炉违法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
知书，停止建设；8月10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该企业在办理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
政策落实过程中，邹坞国税局通过环保部门官网对公开的处罚信息核实，该企业自2015年
8月至2017年7月底，未受到环保部门处罚，企业符合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信访人
举报的未批先建问题属实，非法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不实。

市环保局组织有关区（市）环保局、相关科室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1.近年来，枣庄市环保局及下属区（市）环保局一直严格按照排污费征收相关规
定中的排污费征收项目、核算方式、计算方法及法定程序，依法核定我市企业的污水、废气、
噪声正常排污费及其超标排污费。其间，有部分企业因其环境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这并
未影响对其排污费的正常核定征收工作，也未发生过减缴、免缴排污费的行为。2.2014年
底以前，枣庄市环保局根据企业无环保违法行为的事实曾为鲁南化肥厂、滕州市大宗煤矸
石热电有限公司出具环保守法证明。

8月16日，薛城区组织畜牧、沙沟镇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如下：圩子村外存在5户、6处养殖场（5处鸭棚、1处猪圈），均位于控养区，但都没有治
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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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8 月 16 日，薛城区环保局已对其违法行为立案处罚，8 月
17日，向其下达了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处罚金额9万元。责成潍焦集团薛城能源有限公司把全
部雨污混合水截流，运至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实施厂区雨污
分流和煤场防渗；截至8月20日管网内残留污水已抽完，对新
渗漏的少量水继续抽取。封闭围堰和煤场防渗施工：已委托北
京中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甲级资质单位）完成方案设
计。根据设计方案，全部煤场二次防渗设计面积约为11万平
方米（长450米，宽240米），围堰总长约1380米。初步估算，
商品混凝土用量约2.2万立方米，周边商品混凝土所需原料供
应极其紧张，目前时逢8、9月为北方丰雨期。考虑综合因素，
为保障工程质量，经专家专题论证，将原有工期延长30天，目
前，已完成化产区域围堰建设，煤场围堰正在推进，清理煤场精
煤 10.8 万吨，煤场损坏部分开始做水稳层，完成防渗地面约
7000平方米，清理汽车卸煤槽北侧破砼处钢筋；确保10月17
日前完成建设。8月17日，对受淹土地进行丈量，共涉及农户
30家、32.71亩。8月18日，按照1200元/亩的标准，对群众进
行了补偿，共补偿资金3.93万元。目前，通过对受淹农户的回
访，农户对淹地补偿问题办理情况表示满意。破损管网已经完
成修复，共修复破损管网2处，观察井1处，更新管道4节。

针对存在的问题，周营镇连夜组织钩机、吸粪车，对辖区各养
殖户进行集中治理，截至8月20日18时，周营镇东李庄养殖户畜
禽已全部清空，已拆除棚厦32户（其中21家养殖户按照“两断三
清”的要求整改完毕,11户棚已拆除），鸡、鸭、猪等畜禽全部清理
完毕，累计清理猪2100头，鸭子77500只，鸡6000只。同时，引
导养殖户利用养殖棚舍进行转产，发展蔬菜、蘑菇等产业。

目前，2家已经转行；对7家油烟净化装置未运行的烧烤
店的7套烧烤炉具依法进行证据保存，已停业整顿；对3家已
安装有油烟净化装置，要求其规范使用。

1.迅速清理。8月16日晚，滕州市组织车辆开始运输，目
前垃圾已全部运至位于东沙河镇的垃圾填埋场集中处理。

2.做好群众工作。洪绪镇党委政府成立专门工作组，积
极做好周边群众的解释工作。

3.做好善后处理。待清理完毕后，将委托有资质的专业
机构，对土壤、地下水进行专项监测，同时对土地污染进行风
险评估。该区域居民已经使用自来水多年，没有使用地下水
作为饮用水源现象。

1.截至8月18日下午，峨山镇1处、吴林街道1处、阴平镇
21处、古邵镇6处和底阁镇4处，共33处已全部清理完毕。2.
区水利和渔业局组织12名人员对城区中心河道垃圾进行清
理打捞，同时将河道内打捞到的水草和垃圾杂物分装，集中装
车运输，于8月16日当天即完成城区河道垃圾清理。自2017
年4月起，区水利和渔业局将河道卫生管理权实行公开竞价
承包，由承包方负责城区大沙河河道（长约4公里）的垃圾打
捞清理工作。目前承包打捞工作处于试运营阶段，下一步将
加大清理打捞力度，确保避免城区河道垃圾长期漂浮造成水
质污染。区环保局于8月15日例行对上游来水断面已进行采
样监测，高锰酸盐指数为4.26mg/L，氨氮结果为0.580mg/L，
结果均达标。下一步，将加大排查力度，同时加大采样监测频
次，发现情况及时处置，提升蓄水坝，使上游来水经过峄城沙
河人工湿地深度处理，确保水质达标。3.下一步，台儿庄区将
加强对该企业设备巡查维护，严格工艺管理，确保达标排放。
4.针对山东荣华纸业有限公司非法取水问题，台儿庄区水务
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于8月17日对该企业下达了《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通知书》，8月18日，区水务局组织人员对自备井关
停封闭并回填；同时依法依规予以处罚，8月17日将行政处罚
告知书（罚款5万元），送达该企业。

8月初，枣庄市编委已经研究通过，将给环保局增加10个
事业编制，人员直接从市直相关事业单位调入，预计10月底
人员就会到位。待新进人员到位后，枣庄市环保局将把借用
人员返回枣庄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力争2017年年底
前，予以全部妥善解决。针对环境处罚案件，市环保局将进一
步完善全市环保系统执法程序，严格按照枣庄市政府法制办
备案的自由裁量标准进行依法依规处理。

对没有规划审批手续的，责令产权人1天内自行拆除完
毕，逾期不自行拆除的，3天内依法予以强制拆除完毕。对
因安装或拆除大型立柱广告造成周边绿化带有缺损苗木现象
的，责令产权人立即补植缺损苗木。截至 8 月 18 日凌晨 4
点，已拆除无审批手续大型立柱广告22个。8月21日，针
对薛城区城管局不作为，区纪委监察局对2名相关责任人进
行了问责。

1.薛城区环保局于8月11日给企业下达了处罚决定书，
目前，海象纸业有限公司已处于停产状态，正在实施污水处理
站臭味收集、覆盖系统，8月18日完成覆盖。已责令该企业8
月25日全面拆除未批先建的锅炉，确保锅炉移位、恢复原状，
截至8月22日20:00，锅炉各连接口断开，部分烟道拆除，风
机拆除，锅炉拆解方案已制定，拆解工作正有序推进。2.2018
年后，我市将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税法的相关规定做好环保费
改税相关工作的移交和配合工作。3.在2014年底后，我市环
保部门根据《关于改革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工作制度的通知》已
经不再给企业开具环保证明了。

截至8月17日，沙沟镇政府已将信访涉及的5处鸭棚和1
处猪圈全部拆除完毕。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诫勉谈话
1人，党内
警告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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